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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起小区公共车位收费，还说是为住户着想？

业业主主集集体体维维权权，，赢赢回回免免费费停停车车场场
但事实并不是，这块地是我们业主共
有的，凭什么叫他们(物业)圈起来收
业主的钱！”丁先生说道，“何况当时买
房的时候，他们的宣传广告上明明白
白写着楼下200余个停车位供业主免
费停车，我还留着记录呢。”

维权：停车场土地权属不明确

“我们也打过市长热线，但高新区
管委的回复却是这个停车场备案了。
我们就很奇怪，因为按照购房合同上
第10章第22条规定，占用业主的公有
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应该归业主共有。这里就是业主
共有的停车位啊！”另一位业主刘先生
的语气有些激动，“建停车场不经业主
同意，收费多少也不跟我们商量，业主
与其沟通也没有效果，打着为业主好
的旗号就能为所欲为吗？”

对于物业建立公共停车场是否合
适的问题，山东舜翔律所的孙忠民律师
表示，要确定这个问题，先要看当时开发
商向规划局上报的规划里这片地是做
什么的，还要看这片地的具体权属归谁。

记者联系到泰安市规划局高新区
分局，经工作人员确认，水岸龙庭北侧
的区域在规划上确为停车位，而西方
的空地按照规划则是消防通道。

土地的使用方向确认了，那土地
的权属问题呢？记者又联系到了泰安
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因为不动
产发证需要申请审核，工作人员查询
资料后表示，开发商和业主皆未申请
过停车位的土地权属。也就是说，这块
地的土地权属现在还不明确，而开发
商也并不是像物业所说的那样，拥有
对停车位土地的明确权属。

结果：居民停车不收费了

记者又找到了鲁恒物业，对于记

者的问题，物业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份
“解释书”。根据其解释，龙城国际F座
的停车位经过多个部门审批备案。其
中涉及高新区工商管理局等6个部门。

记者随即咨询了泰安高新区市场
监管局，负责工商注册的监管一科工
作人员却表示，他们并没有关于此停
车场的注册登记信息。这就与物业的
说法产生了分歧，但考虑到停车场审
核的复杂性，记者建议F座的业主汇总
下意见，然后统一与开发商进行协商。

11月6日，几十位业主与开发商关于
水岸龙庭停车场问题进行了沟通协商，
在业主代表出示的诸多证据面前，开发
商最终同意，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停
车场暂不收费。关于收费为题，将由业主
委员会里诸多业主共同决定。

截至发稿，记者从高新区住建局得
到消息，水岸龙庭小区开发商承诺：11月
1日以后，此停车场将向社会车辆封闭，
仅允许本小区居民停车，且不再收费。

小区停车一直是一个让业主头疼的问题，最近，泰安一小区物业把卖
房时承诺给业主免费使用的小区公共车位圈起来建立了社会公共停车
场，还反过头来向业主收费。

争议：小区车位变收费停车场

近日，泰安高新区正阳门大街南侧水
岸龙庭的业主丁先生向本报记者反映：负
责管理他小区的山东鲁恒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近期占用业主共有车位建立了社会
公共停车场，还要向业主收费。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丁先生所反映
的龙城国际F座即水岸龙庭居民楼的西
侧和北侧已经被圈了起来，只有两个出入
口能进出汽车，且均已装上起落杆。

据山东鲁恒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
该停车场为社会公共停车场，与小区业

主没有关系。停车场将从11月开始正式
收费，采用包时收费模式，一辆车一年
1200元。“停车场的地是开发商的，跟业
主没有关系。我们有停车场经营资格备
案登记证明。”

对于把原来的公共车位圈起来建
立停车场的原因，工作人员表示：“我们
也是为了业主好！以前车位经常被外部
车占满，导致有些业主停不上车，所以
物业才会建立停车场，要是车位都被本
栋业主买了自然最好。”

对于物业的说法，丁先生不以为
然。“能建停车场的前提是地属于他们！

停车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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